課程效益評估

本次評估作業係為協助您是否瞭解今日授課內容，以下為本次評估作業說明，誠心邀請您參與，祝福您 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！！

· 評估方式：
1. 課程開始前，回答下列問題(請作答於A欄)
2. 課程結束後，再次回答下列問題(請作答於B欄)

· 評估項目(是非題,請填O或X,若您不確定請填?)：
	問題
	A
	B

	1. 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依工程會訂定之契約範本，不得依個案特性改變契約範本內容？
	
	

	2. 機關訂定契約，將所有不確定風險均要求廠商承擔，對機關最有利？
	
	

	3. 決標後，機關可向廠商提出變更需求，直接變更招標文件之契約內容後簽約即可，無須再辦契約變更程序？
	
	

	4. 機關要求辦理契約變更，廠商必須無條件接受？
	
	

	5. 廠商得請求契約變更？
	
	

	6. 廠商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成履約標的之供應，惟契約未約定罰則，機關仍得依採購法計算逾期違約金？
	
	

	7. 契約所定部分事項無法執行(例如機關於勞務採購要求廠商辦理營造綜合保險)，該無法執行部分只能減價收受？
	
	

	8. 驗收結果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者，無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，即可進行減價收受？
	
	

	9. 機關辦理財物採購之驗收，廠商若未到場，仍得進行驗收程序？
	
	

	10. 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方可擔任驗收之主驗人員？
	
	



